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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交申請表

1.1 申請人(即法團#)或未成立法團的大廈業主代表將填妥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
劃-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申請表格並連同下列所有輔證文件交往或郵寄至市建局
指定辦事處：

1.1.1 業主大會通過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及授權其代表簽署有關文件的會
議通知書及會議紀錄影印本

- 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必須在業主大會通過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及授權其業主代表簽署有關文件；

- 未有法團的大廈，必須在業主大會通過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及
授權最少兩名或以上業主代表(其中一名必須是業主)簽署有關文件； 

1.1.2 業主大會通過擬進行樓宇維修項目的會議紀錄影印本； 

1.1.3 樓宇佔用許可證(即「入伙紙」)影印本； 

1.1.4 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影印本(有法團的大廈適用)； 

1.1.5 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門發出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或有關樓宇公用地方
改善樓宇安全的法定命令或「勸諭信」(如適用)； 

1.1.6 大廈公契影印本； 

1.1.7 相關樓宇內，其中一個單位近期的土地註冊處查冊紀錄； 

1.1.8 若大廈未成立法團，而又未能獲得全體業主出席業主大會同意的大廈，業
主須提供書面的法律意見以證明申請人獲得授權代表全體業主申請「公用
地方維修津貼」，及議決有關籌組大廈維修是遵照大廈公契/法例要求；及

1.1.9 提供其他市建局認為有需要的資料或文件。 

# 未有法團的大廈，如獲得全部業主同意﹝單一業權的大廈除外﹞，或根據大廈公契內

列明的要求組織公用地方維修，市建局會按個別大廈情況，考慮接受業主代表提出的

申請。單一業權的大廈將不符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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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非獲得特別批准，否則在同一段時間內，每個法團或公契(只適用於沒有法團)
的名義只能提交一份「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的申請。如果大廈已參加「樓宇更

新大行動」而未獲認可人士簽發完工證明書，該大廈將不能申請「公用地方維

修津貼」。

1.3 每個法團或公契(只適用於沒有法團)的大廈於五年內只會獲批一次「樓宇維修綜
合支援計劃-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2. 申請資格

申請維修津貼的物業須符合下列全部各項資格：

2.1 樓宇達30年樓齡或以上的住用或綜合用途 (商住兩用) 樓宇(以入伙紙為
準) 註一； 

2.2  市區(包括沙田、葵青、荃灣)及新界區樓宇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
租值須符合「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入息及資產限額和應課差餉租值限

額附表第2(b)項所列限額； 

2.3  必須以公開招標形式聘任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為大廈全面勘察註二
及統籌

維修工程，並在未聘請有關人士前遞交申請。

註一: 不包括 a)樓高3層或以下的樓宇或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b)位於已公佈的市區重建局重

註二:  若大廈過去五年內曾完成整體大廈維修，法團/業主代表只預算進行某一兩項小型維
修或改善工程，並將由專業人士監工，法團/業主代表須向市建局提交有關證明，要
求豁免委聘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作全面勘察的程序。

3. 處理申請安排

3.1 市建局會以樓宇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合資格的申請將被分為兩個類別: 

   3.1.1  類別(1) 

大廈已收到由建築事務監督根據香港法例第123章第26條或第28條的規
定而頒布的命令；或大廈已收到「強制驗樓法定通知」，而在已完成的

訂明檢驗報告中註明需進行訂明修葺。

有關申請將獲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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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類別(2) 

類別(1)以外的申請。
市建局會考慮個別大廈維修需要及迫切性，定時按以下因素為類別(2)的
申請作出評分及排序: 
- 樓宇住宅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 
- 樓齡； 
- 是否已獲政府部門發出有關改善樓宇公用地方安全及環境衛生的勸諭 
信/指示；及

- 申請時間。 

3.2 「公用地方維修津貼」每年名額上限約 250 個，市建局會優先處理類別(1)的合
資格申請，以釐定類別(2)的名額數目。專責「評核小組」每季會按類別(1)的申
請需求決定類別(2)的申請名額，再根據上文 3.1.2的評分及排序作分配。未獲分
配名額的申請將不會獲邀參加。法團/業主代表可按樓宇狀況決定申請下輪評審
或參考「樓宇復修資訊通」網頁內所列維修流程及其他支援計劃，自行組織維

修工程。

4. 津貼金額

4.1 「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津貼款項

合資格而又獲得批核的大廈，可享有以下資助：

4.1.1 一般維修工程津貼 
  每個申請可獲的津貼總額(以較低額為準) 

- 單位數目20個或以下 核准一般工程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三成，上限

港元$150,000 
- 單位數目21-49個 核准一般工程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兩成，上限

港元$150,000 
- 單位數目50個或以上 核准一般工程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兩成或每個

單位不多於港元$3,000，上限港元$1,200,000 

若大廈在維修工程中包括環保項目，可享有以下津貼：

4.1.2 環保項目津貼 
每個法團可獲環保項目津貼總額(以較低額為準) 
- 單位數目20個或以下 核准環保項目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三成，上限

港元$75,000 
- 單位數目21-49個 核准環保項目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兩成，上限

港元$75,000 
- 單位數目50個或以上 核准環保項目總額連相關顧問費用兩成或每個

單位不多於港元$1,500，上限港元$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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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上述4.1.1及4.1.2的津貼用以改善大廈公用地方，涉及樓宇安全、環境衞生、
或與環保有關的工程項目，必須符合法例要求。法團/業主代表(只適用於沒
有法團)必須將該「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完全用以支付是次維修工程或項目
的費用。津貼不適用於重複進行，並在過去5年內曾經完成的維修工程項
目，除非有關項目涉及的地方或設施已再次變得破舊或危險。

4.2 「公用地方維修補助金」 

為協助有需要經濟援助以個人名義登記業權的住宅物業的業主，市建局會考慮提

供最高港元$10,000的公用地方維修補助金。
如法團/業主代表(只適用於沒有法團)已獲得「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的原則上批
准通知書，及已展開有關工程，以個人名義登記業權的住宅物業業主合符以下其

中一項條件： 

- 為長者生活津貼的受助人；或
- 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受助人；或
- 年滿60歲長者或殘疾人士而領有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或
- 年滿60歲長者或殘疾人士並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

可申請最高補助金金額為港元$10,000或該物業應分攤大廈公用地方的維修費，
金額以較低者為準。有關業主必須自行填寫「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個別單位

業主適用申請表，並在指定時間內提交申請。(詳情請參閱「公用地方維修補助
金」個別單位業主適用申請須知HG1) 

5. 津貼用途

5.1  津貼必須用於樓宇公用地方，與樓宇安全、環境衛生，或與環保有關的工程，
所有工程必須符合法例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5.1.1 樓宇結構改善工程，例如修葺鬆脫、破裂、剝落或破損的混凝土；

5.1.2 改善樓宇外牆及室內公用地方安全狀況的工程，例如修葺破損的批盪

和紙皮石；

5.1.3 修葺或更換破損的公共窗戶；

5.1.4 樓宇消防安全維修和改善工程，例如改善走火通道、消防和救援進出

途徑和耐火結構；

5.1.5 提供、改善和維修保養樓宇的消防裝置和設備；

5.1.6 清拆違例建築工程和違例天台搭建物；

5.1.7 改善屋宇裝備和衛生設施，例如修葺、維修保養和更換升降機、消防

裝置和設備、電力裝置、煤氣豎管、公共天線系統、更換破損的便溺

污水管、廢水管、雨水管、食水管、通風管及地下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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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拒絕此申請的權利。

5.1.8 修葺天台及平台防水層，以及改善滲水問題的工程；

5.1.9 提供、改善和維修公共水缸；

5.1.10 修葺或更換破損鐵器及木器工程；

5.1.11 提供、改善和維修無障礙通道工程；

5.1.12 提供、改善和維修樓宇的保安系統，例如維修閉路電視系統或地下鐵

閘；

5.1.13 修葺樓宇外圍斜坡/擋土牆工程； 

5.1.14    以環保物料進行維修工程，或安裝綠色/環保設施或裝置； 
5.1.15  與上述工程相關的保養工程，包括棚架、勘測工程和專業服務；以及

5.1.16  進行上文5.1.1至5.1.15項有關的附帶或跟進工程，例如因修葺或修復
工程所引致的整修工程。

6. 審批程序及要求

6.1 獲批准參加「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的法團/業主代表(申請人)將收到由市建局簽
發的「原則上批准通知書」，申請人需在批准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6個月內聘
請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顧問)統籌工程，及在聘請顧問後9個月內聘請註冊承建
商及開展維修工程。

6.2 申請人須因應工程類別及依照「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聘請認可人士或專業
顧問(須為專業人士如註冊建築師、工程師或測量師)負責協助統籌工程的設
計、招標、安排、監督及驗收等工作，並須由註冊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

6.3   就類別(1)的申請，申請人必須將建築事務監督根據香港法例第123章第26條或
第28條規定而頒布的命令或訂明檢驗報告內需要修葺的工程項目納入工程合
約內。

6.4 申請人須按「原則上批准通知書」上的要求在不同階段及時限提供所需文件予
市建局或其委任的專業獨立顧問審閱，為將進行的工程項目作市場價格評估。

市建局有權根據專業獨立顧問所評估與市場貼近的價錢而批核有關津貼，申請

人不得異議。

6.5 市建局保留權利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就計劃的內容作出修正，最終以網上版

本為準。最新版本可瀏覽「樓宇復修資訊通」的網頁(www.buildingrehab.org.hk)
或致電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線31881188或親臨市建局辦事處查詢。 

6.6 此須知並不構成市建局對申請人任何承諾，計劃的條款及要求均以市建局的批
核文件為準。

6.7 市建局在無須透露原因及無須對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的情況下，保留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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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發放津貼

7.1 所有工程項目完成並發出最後完工證明書後，申請人須將完工證明、最近的中
期糧單影印本及其他所需文件，連同索款表格親自交往或郵寄至市建局指定辦

事處。

7.2 市建局在收到索款表格並核實各支出屬於受津貼工程後，才向申請人發放津
貼。為確保申請人在每項工程沒有收取雙重資助，如申請人就相同的工程成功

獲批其他支援計劃的資助，市建局將撤回該項津貼的資助。市建局有全權決定

津貼金額之計算方法及申請人所提交各支出證明是否屬於受津貼工程，申請人

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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